
— 1—

朔政办函〔2023〕10 号

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同意建立《朔州市地名管理工作

联席会议制度》的函

市民政局：

你局《关于建立朔州市地名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请示》

（朔民发〔2023〕2 号）收悉。市政府同意建立朔州市地名管理

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2 月 1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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朔州市地名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

国务院新修订的《地名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

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，为贯彻落实《条例》，进一步加强

对地名管理工作的统筹指导和监督管理，形成各部门各司其职、

各负其责、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，更好地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

展和方便人民群众生产生活，根据《条例》第六条“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地名管理工作协调机制，指导、督促、

监督地名管理工作”要求，现建立朔州市地名管理工作联席会

议制度（以下简称联席会议）。

一、主要职能

认真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地名管理法规和有关决策部署，

统筹全市地名管理工作，推动部门之间建立健全地名信息资源

共建共享机制，研究解决地名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。完成上

级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二、成员单位

联席会议由市委宣传部、市委网信办、市教育局、市工业

和信息化局、市公安局、市民政局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市
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水利局、市文化和旅游

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、市信访局、

市能源局、市气象局、市直属机关事务服务中心、市融媒体中

心、市邮政管理局、市档案馆共20家单位组成，市民政局为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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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单位。

联席会议由市民政局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召集人，分管负责

同志担任副召集人，其他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为联席会议成

员。根据工作需要，经联席会议研究确定，可增加成员单位。

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，由所在单位提出，按程

序报联席会议确定。

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科，承

担联席会议的组织、联络和协调等日常工作。办公室主任由市

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科科长兼任。联席会议设联络员，

由各成员单位相关业务科室负责同志担任。

三、成员单位职责

（一）市委宣传部：指导监督宣传文化、新闻出版等领域

标准地名的使用管理；指导新闻媒体把准地名工作舆论导向；

指导开展地名文化宣传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地名文化；承担联

席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（二）市委网信办：负责指导各地开展涉及地名命名、更

名、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等地名管理工作的相关舆情监管、分

析研判，指导有关部门和地方制定舆情应对措施和预案；指导

各地对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和苗头倾向第一时间研究处置；承

担联席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（三）市教育局：会同开展地名用字读音审定工作；指导

监督教辅等学习类公开出版物标准地名的使用管理；按职责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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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审核学校命名；加强中小学生地名知识教育，指导地名正确

读音；配合协助开展全市地名信息化建设；承担联席会议交办

的其他事项。

（四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：协调三大运营商及铁塔公司、

长途线务局等有关单位做好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通信设施

名称管理；配合协助开展全市地名信息化建设；承担联席会议

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（五）市公安局：指导监督驾驶证、行驶证、本领域交通

标志、居民户口本和居民身份证等领域标准地名的使用管理；

会同制定门楼号牌编制、设置标准和规范；配合协助开展全市

地名信息化建设；承担联席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（六）市民政局：负责全市地名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，拟

订本行政区域的地名管理政策、标准并组织实施；负责报国务

院、省、市人民政府审批的行政区划命名、更名审核工作；负

责全市重要自然地理实体的命名、更名审核工作；指导监督地

名备案、公告；开展全市地名信息化建设，公布标准地名等信

息；开展国家地名信息库常态化更新工作；指导推进地名文化

建设；指导各县（市、区）做好本行政区域的地名方案编制、

地名标志设置和管理工作；承担联席会议日常工作。

（七）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：负责指导监督不动产权属证

书等领域标准地名的使用管理；配合并指导各地开展地名方案

（规划）的编制及落实；指导监督向社会公开的地图等领域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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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地名的使用管理；负责自然保护地等涉及林业和草原领域标

准地名的使用管理；提供地名管理所需地理信息资料；配合协

助开展全市地名信息化建设；承担联席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（八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指导各地负责城市公园的名

称管理；负责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住宅区、楼宇名称管理；

指导监督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证照中标准地名的使用管理；会

同民政部门指导各地制定城市建成区街路巷、桥梁及公交站的

命名、更名标准，规范报批程序；职责范围内审批的地名，按

《条例》规定及时送市民政局备案公告，并提供相关地名数据

信息；配合协助开展全市地名信息化建设；承担联席会议交办

的其他事项。

（九）市交通运输局：负责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交通

运输设施名称管理；指导监督除城镇内街路巷外的公路、水路

等交通运输线路及其指示标志上标准地名的使用管理，主要包

括但不仅限于公路、乡村道路、桥梁、隧道、立交桥、索道和

各类台、港、站、场、码头等；职责范围内审批的地名，按《条

例》规定及时送市民政局备案公告，并提供相关地名数据信息；

配合协助开展全市地名信息化建设；承担联席会议交办的其他

事项。

（十）市水利局：负责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水利设施

名称管理；职责范围内审批的地名，按《条例》规定及时送市

民政局备案公告，并提供相关地名数据信息；配合协助开展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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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地名信息化建设；承担联席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（十一）市文化和旅游局：指导监督文化和旅游领域标准

地名的使用管理；负责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文化和旅游设

施地名管理；配合将符合条件的地名文化遗产纳入保护范围；

配合协助开展全市地名信息化建设；承担联席会议交办的其他

事项。

（十二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：配合做好地名标准化有关工

作；配合协助开展全市地名信息化建设；承担联席会议交办的

其他事项。

（十三）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：负责在市场主体、社会

组织登记注册等领域使用标准地名；配合协助开展全市地名信

息化建设；承担联席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（十四）市信访局：负责指导监督和督促群众信访反映涉

及地名管理有关诉求和意见建议的受理办理工作；综合反映信

访信息，分析研判矛盾风险，及时向有关机关、单位提出改进

工作、完善政策和追究责任的建议，为联席会议提供决策参考；

承担联席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（十五）市能源局：负责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电力设

施名称管理；职责范围内审批的地名，按《条例》规定及时送

市民政局备案公告，并提供相关地名数据信息；配合协助开展

全市地名信息化建设；承担联席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（十六）市气象局：负责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气象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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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等气象设施名称管理；指导监督气象领域标准地名的使用管

理；配合协助开展全市地名信息化建设；承担联席会议交办的

其他事项。

（十七）市直属机关事务服务中心：负责具有重要地理方

位意义的市级机关办公区、住宅区、楼宇等建筑物的名称管理；

配合协助开展全市地名信息化建设；承担联席会议交办的其他

事项。

（十八）市融媒体中心：指导监督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领

域标准地名的使用管理；配合开展地名法规政策与地名文化宣

传；配合协助开展全市地名信息化建设；承担联席会议交办的

其他事项。

（十九）市邮政管理局：指导监督邮政快递业标准地名的

使用管理；配合协助开展全市地名信息化建设；承担联席会议

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（二十）市档案馆：指导地名档案管理工作；配合协助开

展全市地名信息化建设；承担联席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四、工作规则

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，由召集人或召集

人委托同志主持。根据市委、市政府领导指示或工作需要，可

以临时召开会议。在联席会议召开之前，可以召开联络员会议，

研究讨论联席会议议题和需提交联席会议议定的事项及其他有

关事项。联席会议不刻制印章，不正式行文，以会议纪要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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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会议议定事项，经与会单位同意后印发有关方面，对难以

协调一致的问题和重大事项联席会议牵头单位按程序报市委、

市政府审批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市民政局要牵头做好联席会议各项工作。各成员单位要按

照职责分工，主动研究地名管理工作的有关问题，积极参加联

席会议，认真落实联席会议部署的各项任务，每年12月底前向

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有关工作进展情况，由联席会议牵头单位

汇总后报市政府。各成员单位要相对固定联络员，加强沟通，

主动配合，相互支持，形成合力，充分发挥联席会议对促进经

济社会发展的作用。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加强对联席会议议定事

项的跟踪督促落实，及时向各成员单位通报有关工作情况。

附件：朔州市地名管理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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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朔州市地名管理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名单

召 集 人：谷富民 市民政局局长

副召集人：徐 洲 市民政局副局长

成 员：安文义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

卢 俊 市委网信办副主任

朱 福 市教育局副局长

杨秀峰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

李 磊 市公安局副局长

吴 军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

杜志华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四级调研员

张 晋 市交通局副局长

周晓东 市水利局副局长

管学峰 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

赵志刚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

李树贵 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副局长

刘龙翔 市信访局四级调研员

尹志胜 市能源局副局长

秦 炜 市气象局副局长

裴立新 市直属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

史振宇 市融媒体中心副主任

高 伟 市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

赵晓皎 市档案馆副馆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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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朔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直各有

关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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